
附件l
江西省虚拟电厂接入技术要求（试行）
—、虚拟电厂运营商平台要求
（一）平台功能要求
虚拟电厂运营商自建、购买或租赁的运营商平台应遵循
《电力需求响应系统通用技术规范》(GB/T32672-2016)中系统功能要求，同时满足《虚拟电厂技术规范》(IEC TS 63189-1-2023)第一部分“功能架构”第6章有关功能要求。具体应具备以下功能：
1.资源聚合与管理功能。系统应能够记录并管理聚合资源的注册信息，包括资源的基本信息、容量、类型、调节能力、参与市场化交易的品类等，并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2.资源运行监测功能。系统应具备对聚合资源的设备运行状态、发用电数据、响应实施情况等信息的实时采集监测和数据分析能力。
3.聚合资源预测功能。系统应具备考虑天气、生产经营计划、历史运行数据等多种因素的虚拟电厂出力、负荷预测功能。
4.协同调节优化功能。系统应具备对聚合资源的协同调节、优化控制运行能力，能够配合调度机构制定发用电计划并按计划进行资源优化配置运行，确保虚拟电厂能够执行运管平台下发的调节计划。
5.市场化交易参与功能。系统应能明确接收聚合发、用电户的发用电需求，制定电力市场化交易申报策略，代理发、用电户参与市场交易，并根据市场出清结果和调节计划进行发用电计划的分解与下发。
6.数据交互同步功能。系统应满足与运管平台、电力交易平台以及其他相关方的数据交互要求，配置时间同步装置并具备自动对时功能，确保数据的准确传输和实时更新，同时保障通信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7.网络安全防护和数据安全要求。严格遵守《电力监控系统安全防护规定》等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加快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建设，落实网络安全防护要求。加强数据安全管理，使用满足要求的密码产品，确保数据源头加密和防篡改，并加强异常监测，及时发现数据安全隐患并快速排除。

（二）系统可靠性要求
系统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应不低于10000小时，年可用率应不低于99%。
（三）数据存储要求
虚拟电厂存储数据类型包括聚合资源运行数据、调控指令数据、市场交易数据，应具备生产数据和历史数据存储能力。对于实际生产环境下超出存储期限的数据应迁入历史数据备份进行存储，生产环境下数据存储期限应不少于3年，历史数据的存储时间宜不少于5年。
（四）故障恢复要求
系统应包含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和事故处理机制，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响应，进行故障隔离和系统恢复，保障虚拟电厂的安全稳定运行。
1.一般故障恢复时间要求：系统应在故障发生后的30分钟内完成初步诊断，并开始恢复工作。在故障发生后的2小时内，至少恢复70％的正常运行能力，以确保虚拟电厂的基本运行和服务不受影响。
2.重大故障恢复时间要求：系统应在故障发生后的8小时内，至少恢复50％的关键运行能力，在故障发生后的24小时内完全恢复正常运行的能力。
二、数据接入内容要求
（一）模型类数据
1.虚拟电厂信息包括：虚拟电厂标识、虚拟电厂名称、虚拟电厂运营商全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最大负荷容量、聚合容量、所在区城、联系人、联系方式等。
2.下属资源信息包括：资源标识、资源名称、资源类型、用电户号、所属供电公司、最大上调容量、最大下调容量、额定功率、所属虚拟电厂、并网变电站、并网馈线、所属行政地区、所属配电台区和地理位置等。
3.下属资源用户的分路资源信息包括：分路资源标识分路资源名称、所属用户营销户号、电压等级、分路资源类型。
（二）运行类数据
1.虚拟电厂信息包括：总有功功率、预测负荷、上/下可调容量、上/下调持续时长、上/下调响应时间、上/下调调节速率等遥测信息。
2.下属资源信息包括：有功功率、预测负荷、上/下可调容量、上/下调持续时长、上/下调响应时间、上/下调调节速率、电压、电流等遥测信息。
（三）数据单位要求
总有功功率单位采用MW，下属资源及分路资源有功功率单位采用kW，电流单位采用A,电压单位采用kV，可调容量采用kW，持续时长采用min,响应时间采用s，调节速率采用kW/min。
三、调节能力要求
1.调节容量：初期不低于5MW,后续可根据运行情况滚动修正。
2.持续调节时间：按照调节容量要求，可持续参与调节的时间至少不低于1小时。
3.调节速率：对于需提前一日安排的调节能力，应在调节开始前的上一个采集点完成调节；对于可实时安排的调节能力，应不低于（基础调节容量×3%)／分钟。
4.调节精度。以每15分钟为一个时段，调节偏差率不超过±20%。
四、数据通信要求
（一）内部资源通信要求
虚拟电厂应实现内部聚合资源的实时运行状态监测，确保能够及时下发资源控制指令并准确传递收益结算信息。为适应不同场景和资源特性，通信方式可多样化，包括有线通信如RS485、光纤等，以及无线通信如4G、5G等。
（二）外部系统通信要求
虚拟电厂运营商平台应与运管平台、电网调度控制系统、电力交易平台等外部系统进行高效的数据交互。通信内容涵盖运行信息上送、计划与交易信息申报、控制指令接收等，确保虚拟电厂能够及时响应外部系统的调度和交易需求。传输方式应包括电力专用的调度数据网、综合数据网，以及互联网公共或专用网络。此外，数据交互应采取加密和认证等措施，防止数据泄露和未授权访问，确保数据传输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三）通信性能要求
1.通信交互频度：当虚拟电厂模型类数据发生变化时，交互数据周期应不大于24小时。虚拟电厂运行类数据上送周期应不大于15分钟。
2.通信延时：虚拟电厂运营商平台与运管平台的通信延时应不高于500ms。
3.丢包率：通信丢包率应控制在0.5％以内，以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平台之间的有效沟通。
五、虚拟电厂网络安全要求
（一）等级保护方面
虚拟电厂运营商平台应参考现行电力系统的网络安全定级开展系统网络安全防护技术建设，满足《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22239)、《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实施指南》(GB/T25058)、《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要求》(GB/T28448)、《电力监控系统网络安全防护导则》(GB/T36572)、《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密码应用基本要求》(GB/T39786)的要求，取得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2级及以上证书。
（二）数据传输方面
虚拟电厂数据传输安全至关重要，应采取以下措施：
1.采用国产加密算法对所有敏感数据进行加密处理，确保数据在传输过程中的机密性和完整性。
2.使用HTTPS等安全通信协议进行数据传输，同时对关键业务信息和传输参数进行加密，防止数据在传输过程中被截获或篡改。
3.建立数据传输监控机制，对数据传输过程进行实时监控，及时发现和处置潜在的安全威胁。
（三）安全准入方面
虚拟电厂在建设过程中应确保所有信息通信硬件设备、软件产品及技术服务均符合国家和地方的网络安全准入标准。具体措施包括：
1.落实网络安全准入标准，对供应商进行严格的安全审查，确保其产品和服务符合国家安全要求。
2.对于关键设备和系统，应进行安全测试和评估，确保其具备足够的安全防护能力。
3.建立安全准入的持续监控和评估机制，定期对已部署的设备和系统进行安全检查和更新，确保其始终符合最新的安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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